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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背景
（一）米东区农村供水现状
1、规模化覆盖不足、难以实现专业化运维
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下发的《关于印发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〉的通知》（新水厅【2024】127号）要求，2025年，全区城乡供水一体化、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需达到88.5%；2030年，全区城乡供水一体化、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需达到88.5%。目前，我区城乡供水一体化、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为54.72%。
2、运维管理能力薄弱，县域统管比例偏低。
多数小型工程由村集体自行管理，管护人员缺乏专业知识，难以应对设备故障、水质异常等问题，影响工程长效运行。农村供水水价普遍较低，加之部分农户付费意识不强，水费收缴不到位，缺乏专项维修养护资金，导致设备更新、药剂购置等资金短缺。根据新水厅【2024】127号文件要求，2025年，全区县域统管比例要达到60%；2030年，县域统管比例要达到100%。目前，米东区县域统管比例仅为25%，远低于目标要求。
3、无专业化运营管护单位
管理体系松散，责任与技术能力双重缺失。我区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为各乡（镇）自行管理，缺乏一个权责清洗，标准统一、执行有力的专业化管护体系，各乡（镇）水管员多为临聘人员，权责模糊，无明确的岗位职责和考核标准。缺乏水处理、化学检验、机电设备维护的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4、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资金缺口大
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各地实践经验，当前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的主方向是推动工程和管理体系从分散、小型、低标准向规模化、一体化、专业、智慧化的高标准供水体系转变。我区现状供水工程大多为千人供水工程，按照政策导向，为避免重复建设，需优先采取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同步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、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，但建设资金缺口较大，无相关资金扶持，财政独力难支。
（二）政策依据
《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农水〔2024〕107号）、《水利部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水农【2023】28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〉的通知》（新水厅【2024】127）等文件要求。
二、实施的必要性
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与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水平，推动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建设，实现城乡供水县域统筹管理与资源整合，促进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。依据水利部、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，按照“政府监管、企业化运营、专业化管理、社会化服务”的原则，统筹考虑米东区农村供水实际，广泛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，提出了县域统管的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、责任分工、保障措施，全面推进区域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及专业化管护，着力构建城乡一体、机制完善、运行规范、智慧高效、安全可靠的农村供水长效管理体系，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，推动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切实增强广大农村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